关于停止个别参保人员社会保障卡

使用的通告

我局在核查相关线索时，发现个别参保人员存在通过伪造医学文书、医学证明、会计凭证等有关资料骗取生育津贴的违规行为，违反了基本医疗保险规定。依据有关政策规定，现决定自2026年5月1日起暂停其医疗费用联网结算12个月。具体卡号为：320703********0020。
根据《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35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国家医疗保障局7号令）、《北京市医疗保障领域违法违规行为行政处理实施办法（试行）》（京医保发〔2024〕7号）以及《参保人员违反基本医疗保险规定处理办法》（京人社发〔2010〕5号）的规定，对暂停医疗费用联网结算人员实施重点监督检查。重点监督检查期间，改变结算方式，参保人员发生的门（急）诊和住院类医疗费用，由个人全额现金支付，经指定的区县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审核后，一年一次按规定给予报销医疗费用。同时，根据北京市医疗保险事务管理中心《关于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实施重点监督检查参保人员医疗费用审核结算问题的通知》（京医保发〔2012〕1号）规定，相关区医疗保险经办机构每年4月份，按手工报销方式对实施重点监督检查的参保人员上年度发生的医疗费用审核报销。
特此通告。
